
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

证券交易所《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（临时）

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本次出售子公司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股权事项，符合公司实际

经营情况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聚焦主营业务，符合公司整体战略，有利

于公司中长期高质量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参照

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值，并经交易各方协商最终确定，不存在关联交易，不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，评

估机构选聘程序、评估机构资质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，

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。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（临时）会议《关于出售子公司河北红星汽车

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审议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等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的相关事项，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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